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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及 
遵循上市規則有關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的規定 

 
 

委任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謹此宣佈，英彗華女士（「英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

書」），自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起生效，亦於同日擔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第 3.05 條所規定之 本公司授權代表

（「根據上市規則之授權代表」）及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代表本公

司接受任何須於香港送達的法律程序文件或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根據公

司條例之授權代表」，連同根據上市規則之授權代表，統稱「授權代表」）。  

 

英女士，38 歲，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主修會計學。彼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彼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加入本公司，在會計及合規事項有超過十年經驗。  

 

董事會謹此歡迎英女士擔任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遵循上市規則   
 

緊隨委任英女士為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後，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規則第 3.28 條的

規定以及上市規則第 3.05 條項下發行人須委任兩名授權代表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徐國興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勞國康先生、徐國興先生及梁章

衡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即王冠女士及王春平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王琪先生、邱伯瑜先生及梁雅達先生。  


